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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1條
	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

	第2條
	醫學院（以下簡稱本學院）置院長一人，綜理院務，對外代表本學院行使各項職務。院長之聘任依本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規定辦理，自教授中遴選，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。

	第3條
	本學院得置副院長3至5人，襄助院長處理院務，推動學術、教學、研究及行政業務之管理，由院長遴選經校長同意後聘任之，其任期應配合院長之任期。

	第4條
	本學院視院務發展需要設「教學」、「研發」、「國際」「學務」及「綜合」等五組，各置組長一人，由院長推薦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。

本學院得置秘書、專員、組員、辦事員、技正、技士及技佐等若干人。

	第5條
	本學院設下列學系、研究所：

一、醫學系（101學年度前入學者為七年制；102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六年制）：

(一)生物化學科。

(二)解剖學科。

(三)寄生蟲學科。

(四)微生物暨免疫學科。

(五)藥理學科。

(六)病理學科。

(七)生理學科。

(八)公共衛生暨環境職業醫學科。

(九)內科學科。

(十)外科學科。

(十一)骨科學科。

(十二)麻醉學科。

(十三)婦產學科。

(十四)小兒學科。

(十五)眼科學科。

(十六)家庭醫學科。

(十七)耳鼻喉學科。

(十八)泌尿學科。

(十九)皮膚學科。

(二十)神經學科 。

(二十一)精神學科。

(二十二)放射線學科。

(二十三)放射線治療學科。

(二十四)實驗診斷學科。

(二十五)核醫學科。

(二十六)復健學科。

(二十七)急診學科。

(二十八)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。

(二十九)傳統醫學科。

二、學士後醫學系（103學年度前入學者為五年制；104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四年制）：

   人工智慧醫療學科。

三、運動醫學系（學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）。

四、呼吸治療學系（二年制在職專班、學士班）。

五、腎臟照護學系（二年制在職專班）。

六、醫學研究所（碩士班、博士班）。

七、臨床醫學研究所（碩士班、博士班）。

本學院因教學之需要，設下列學位學程：

一、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。

二、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。

三、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。

四、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。

	第6條
	本學院因教學、研究之需要，得設各中心，其設置辦法另訂定之。

	第7條
	本學院各學系（所）置主任（所長）一人，綜理系（所）務，其產生方式依各學系（所）主任遴選及代理規定辦理，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。

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得置副系主任1至4人，任期一任三年為原則，襄助主任處理系務，推動教學、研究、學生事務及行政業務之管理，由系主任自副教授以上教師中向院長推薦，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。

系主任及所長任期一任以三年為原則，期滿之連任由院長徵詢該系（所）遴選委員會意見，予以評鑑後，得連任一次。

醫學系各學科置主任一人，綜理科務，由系主任推薦，經院長及校長同意後聘任之。

	第8條 
	本學院設院務會議，為院務決策會議，討論並議決重大事項。

院務會議置委員若干人，由下列人員組成：

一、當然委員：院長（兼召集人）、副院長、學系主任、學科主任、研究所所長、

學程主任及五組組長。

二、遴選委員：由本學院各學系所專任教師遴選之。（教授9人、副教授4人、助理教授及講師各2人），學生代表4人。

本學院院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，院長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會議。

	第9條
	院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：

一、院務發展計畫。

二、組織章程及各種重要章則。

三、學系、研究所、學位學程及附設研究中心之設立、變更與停辦。

四、教務、學生事務、研究及其他院內重要事項。

五、有關教學、課程規劃之研擬。

六、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。

七、會議提案及院長提議事項。

	第10條
	本學院設下列各項委員會及會議協助處理院務：

一、教師評審委員會。

二、課程委員會。

三、學生實習委員會。

四、空間管理委員會。

五、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。

六、學生事務委員會。

七、其他常設或由院長指派之臨時性委員會或會議。

前項各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定之。

	第11條
	本學院設系所主管會議，以院長、副院長、系所主管和五組組長共同組成之，以院長為主席，討論本學院重要行政事項。

	第12條
	本學院各學系所設系（所）務會議，負責研議該系（所）教學、研究、輔導、服務及其他相關事項。由系（所）主管召集並擔任主席，其組成如下：

1、 醫學系系務會議：

(1) 當然代表：系主任、副系主任、行政教師、問題導向學習(Proble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與團隊導向學習(Tea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召集人與職涯教師。
(2) 學生代表：4名，醫學系學生會長1名，其他3名由醫學系學生會推派。

(3) 教師代表：由專任教師與臨床教師選舉產生，基礎學科代表1名、醫學人文學科代表1名與臨床學科代表3名。

2、 學士後醫學系務會議：
(1) 當然代表：系主任、副系主任、行政教師、問題導向學習(Proble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與團隊導向學習(Tea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召集人與職涯教師。
(2) 學生代表：由各班及系學會推派代表1 名。

(3) 教師代表：由專任教師與臨床教師選舉產生，基礎學科代表2 名與臨床學科教師代表2 名。

三、其他學系(所)會議：由系（所）主管及該系（所）教師等組成之。

系（所）務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。

系（所）務會議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。會議應有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會議始得開議，以實際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得決議。

本學院必要時得辦理院及系所聯席會議。

	第13條
	本辦法經院務會議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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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修　　正　　條　　文
	現　　行　　條　　文
	說　明

	同現行條文
	第1條

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2條

醫學院（以下簡稱本學院）置院長一人，綜理院務，對外代表本學院行使各項職務。院長之聘任依本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規定辦理，自教授中遴選，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3條

本學院得置副院長3至5人，襄助院長處理院務，推動學術、教學、研究及行政業務之管理，由院長遴選經校長同意後聘任之，其任期應配合院長之任期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4條

本學院視院務發展需要設「教學」、「研發」、「國際」「學務」及「綜合」等五組，各置組長一人，由院長推薦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。

本學院得置秘書、專員、組員、辦事員、技正、技士及技佐等若干人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5條

本學院設下列學系、研究所：

一、醫學系（101學年度前入學者為七年制；102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六年制）：

(一)生物化學科。

(二)解剖學科。

(三)寄生蟲學科。

(四)微生物暨免疫學科。

(五)藥理學科。

(六)病理學科。

(七)生理學科。

(八)公共衛生暨環境職業醫學科。 (九)內科學科。

(十)外科學科。

(十一)骨科學科。

(十二)麻醉學科。

(十三)婦產學科。

(十四)小兒學科。

(十五)眼科學科。

(十六)家庭醫學科。

(十七)耳鼻喉學科。

(十八)泌尿學科。

(十九)皮膚學科。

(二十)神經學科 。

(二十一)精神學科。

(二十二)放射線學科。

(二十三)放射線治療學科。

(二十四)實驗診斷學科。

(二十五)核醫學科。

(二十六)復健學科。

(二十七)急診學科。

(二十八)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。

(二十九)傳統醫學科。

二、學士後醫學系（103學年度前入學者為五年制；104學年度起入學者為四年制）：

    人工智慧醫療學科。

三、運動醫學系（學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）。

四、呼吸治療學系（二年制在職專班、學士班）。

五、腎臟照護學系（二年制在職專班）。

六、醫學研究所（碩士班、博士班）。

七、臨床醫學研究所（碩士班、博士班）。

本學院因教學之需要，設下列學位學程：

一、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。

二、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。

三、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。

四、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6條

本學院因教學、研究之需要，得設各中心，其設置辦法另訂定之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7條

本學院各學系（所）置主任（所長）一人，綜理系（所）務，其產生方式依各學系（所）主任遴選及代理規定辦理，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。

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得置副系主任1至4人，任期一任三年為原則，襄助主任處理系務，推動教學、研究、學生事務及行政業務之管理，由系主任自副教授以上教師中向院長推薦，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。

系主任及所長任期一任以三年為原則，期滿之連任由院長徵詢該系（所）遴選委員會意見，予以評鑑後，得連任一次。

醫學系各學科置主任一人，綜理科務，由系主任推薦，經院長及校長同意後聘任之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8條

本學院設院務會議，為院務決策會議，討論並議決重大事項。

院務會議置委員若干人，由下列人員組成：

一、當然委員：院長（兼召集人）、副院長、學系主任、學科主任、研究所所長、學程主任及五組組長。

二、遴選委員：由本學院各學系所專任教師遴選之。（教授9人、副教授4人、助理教授及講師各2人），學生代表4人。

本學院院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，院長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會議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9條

院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：

一、院務發展計畫。

二、組織章程及各種重要章則。

三、學系、研究所、學位學程及附設研究中心之設立、變更與停辦。

四、教務、學生事務、研究及其他院內重要事項。

五、有關教學、課程規劃之研擬。

六、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。

七、會議提案及院長提議事項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10條

本學院設下列各項委員會及會議協助處理院務：

一、教師評審委員會。

二、課程委員會。

三、學生實習委員會。

四、空間管理委員會。

五、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。

六、學生事務委員會。

七、其他常設或由院長指派之臨時性委員會或會議。

前項各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定之。
	本條未修正

	同現行條文
	第11條

本學院設系所主管會議，以院長、副院長、系所主管和五組組長共同組成之，以院長為主席，討論本學院重要行政事項。
	本條未修正

	第12條

本學院各學系所設系（所）務會議，負責研議該系（所）教學、研究、輔導、服務及其他相關事項。由系（所）主管召集並擔任主席，其組成如下：

1、 醫學系系務會議：

（1） 當然代表：系主任、副系主任、行政教師、問題導向學習(Proble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與團隊導向學習(Tea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召集人

與職涯教師。

（2） 學生代表：4名，醫學系學生會長1名，其他3名由醫學系學生會推派。

（3） 教師代表：由專任教師與臨床教師選舉產生，基礎學科代表1名、醫學人文學科代表1名與臨床學科代表3名。

二、學士後醫學系務會議：

（一）當然代表：系主任、副系主任、行政教師、問題導向學習(Proble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與團隊導向學習(Tea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召集人與職涯教師。
（二）學生代表：由各班及系學會推派代表1 名。

（三）教師代表：由專任教師與臨床教師選舉產生，基礎學科代表2名與臨床學科教師代表2名。

三、其他學系(所)會議：由系（所）主管及該系（所）教師等組成之。

系（所）務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。

系（所）務會議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。會議應有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會議始得開議，以實際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得決議。

本學院必要時得辦理院及系所聯席會議。
	第12條

本學院各學系所設系（所）務會議，負責研議該系（所）教學、研究、輔導、服務及其他相關事項。由系（所）主管召集並擔任主席，其組成如下：

1、 醫學系系務會議：

（1） 當然代表：系主任、副系主任、行政教師、問題導向學習(Proble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與團隊導向學習(Team Based Learning)課程小組召集人。

（2） 學生代表：4名，醫學系學生會長1名，其他3名由醫學系學生會推派。

（3） 教師代表：由專任教師與臨床教師選舉產生，基礎學科代表1名、醫學人文學科代表1名與臨床學科代表3名。

二、學士後醫學系務會議：

（一）當然代表：系主任、副系主任、

      行政教師與職涯教師。

（二）學生代表：由各班及系學會推

派代表1 名。

（三）教師代表：由專任教師與臨床

教師選舉產生，基礎學科代表2

名與臨床學科教師代表2名。

三、其他學系(所)會議：由系（所）主管及該系（所）教師等組成之。

系（所）務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。

系（所）務會議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。會議應有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會議始得開議，以實際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得決議。

本學院必要時得辦理院及系所聯席會議。
	一、新增醫學系系務會議組成代表。

二、新增學士後醫學系系務會議組成代表。

	同現行條文
	第13條

本辦法經院務會議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本條未修正


